
湘东区财政局政府采购投诉处理决定书（招标编号：XDG2017-002）

湘财购字〔2017〕1号
关于对萍乡市昌盛城市投资有限公司空调设备政府采购的投诉处理决定
投诉人：萍乡市美星电器有限公司
地址：江西省萍乡市安源区八一街老站社区327室
被投诉人：萍乡市湘东区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地址：萍乡市湘东区滨河北路新综合楼二楼
投诉人因对被投诉人组织的“萍乡市昌盛城市投资有限公司空调设备采购项目（招标编号：XDG2017-002）”招标文件评分细则中关于技术分评分条款“优于最低指标加分原则”质疑答复不满意，于2017年6月1日向我局提起投诉，我局于6月1日受理。经依法对本次政府采购活动的现有相关材料和有关人员进行调查核实，本案已审查终结。
     萍乡市昌盛城市投资有限公司空调设备采购项目（招标编号：XDG2017-002）的招标文件评分细则中关于技术分评分条款“优于最低指标加分原则 ”带有明显偏向表现 。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规定，“采购人可以根据采购项目的特殊要求，规定供应商的特定条件，但不得以不合理的条件对供应商实行差别待遇或者岐视待遇。”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第二十条第（三）款规定，“采购需求中的技术、服务等要求指向特定供应商、特定产品，属于以不合理的条件对供应商实行差别待遇或者岐视待遇的情形“。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第五十七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第二十条第（三）款和《政府采购供应商投诉处理办法》第十八条第（一）款的规定，本机关决定：暂停本次采购活动，责令修改采购文件，消除倾向性表现，并按修改后的采购文件开展采购活动。
如对本项决定不服，可在本决定书送达之日起60日内向湘东区人民政府或萍乡市财政局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在本决定书送达之日起3个月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萍乡市湘东区财政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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